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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菩薩義

第三節何謂般若

第四節菩薩句

第五節小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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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初品 (初品第一)

第一節法會緣由
【經文】

• 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僧
千二百五十人俱，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如調象王，
所作已辦，捨於重擔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解
脫，心得自在，唯除阿難。

• 爾時佛告須菩提：「汝樂說者，為諸菩薩說所應成就
般若波羅蜜。」

• 舍利弗即作是念：「須菩提自以力說？為承佛神力？」

• 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語舍利弗言：「佛諸弟子，
敢有所說，皆是佛力。所以者何？佛所說法，於中學
者，能證諸法相，證已有所言說，皆與法相不相違背，
以法相力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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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】

• 須菩提為菩薩說法：這代表了般若思想並
非離於出家僧團別有法源，而是源自於僧
團中，出家弟子們的傳承、修證、抉擇與
發展。

• 舍利弗的質疑：在本經中，舍利弗扮演著
溫和的質疑者，常常對須菩提所說提出質
問。其目的無非是想藉此，對當時種種疑
問提出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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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佛說：

▪ 佛說：「入佛法相即為佛說」是本經對「佛說」

一詞的根本詮釋。

▪ 一般對於所謂的「佛說」一詞，大部份都以字

面之義，簡單的定義為「佛親口說」。

▪ 然而這並不符合佛陀依證出教的本懷。依本經

這一段的教義，佛子們依於佛陀的教導，修學

證悟後，有所教說，能符合諸實相者，即是佛

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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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在佛教早期，弟子們也曾依「佛語具三相」
來審定佛說或非佛說，即「修多羅相應」、
「不越毘尼」、「不違法性」，這其中的
「不違法性」即是本經所說的「與法相不
相違背」。

▪ 因此，般若教義雖然是自出須菩提所說，
但等同於「佛說」，所以說為「承佛神
力」、「法相力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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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菩薩義
一、三輪體空

• 【經文】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使我為
諸菩薩說，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。世尊！所言菩
薩菩薩者，何等法義是菩薩？我不見有法名為菩
薩。世尊！我不見菩薩，不得菩薩，亦不見不得
般若波羅蜜，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？若菩薩
聞作是說，不驚不怖，不沒不退，如所說行，是
名教菩薩般若波羅蜜。復次，世尊！菩薩行般若
波羅蜜時，應如是學，不念是菩薩心(菩提心)。所
以者何？是心非心，心相本淨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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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】

• 佛陀讓須菩提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，須菩
提則藉由三輪体空來闡明般若波羅蜜。
–受者空：受教者—菩薩是空

–所說法空：般菩波羅蜜亦是空。

–能說者空：能說者是須菩提，說空者當然也是
空了。

• 須菩提以三輪體空來教導菩薩一切法空，
如果有菩薩聽了如此的教法後能不驚不怖
而信受，這就是教導菩薩般若波羅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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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三乘所共
【經文】

• 爾時舍利弗語須菩提：「有此『非心』心不？」

• 須菩提語舍利弗：「『非心』心可得若有若無
不？」

• 舍利弗言：「不也！」

• 須菩提語舍利弗：「若『非心』心不可得有無者，
應作是言有心無心耶？」

• 舍利弗言：「何故為非心心？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不壞不分別。菩薩聞作是說，不驚
不怖，不沒不退，當知是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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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導讀】

• 上一段說到，菩薩發菩提心度一切眾生，而這菩
提心也非實有，所以稱之為「非心」。本段承接
上一段，舍利佛問：「是否有此非心之心？」

• 須菩提反問：「這個非心之心可分別是有、是無
嗎？」

• 舍利弗回答：「當然不可。」
• 須菩提再問：「如果非心之心不可分別為有或無，
這個非心之心到底是有還是無？」

• 舍利弗問：「那這個非心之心到底是什麼？」
• 須菩提最後回答：「不可壞、不可分別。」
• 須菩提在回答了不可壞、不可分別後，進一步說
如果菩薩聽聞：「不壞、不分別」能不驚、不怖，
不沒、不退的話，那就不離般若波羅蜜行了。須
菩提再進一步說，不但菩薩要學般若波羅蜜，就
算是聲聞、獨覺也要學般若波羅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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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經文】

• 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學聲聞地，當聞是般若波羅
蜜，受持讀誦，如說修行。

• 欲學辟支佛地，當聞是般若波羅蜜，受持讀誦，如
說修行。

• 欲學菩薩地，亦當聞是般若波羅蜜，受持讀誦，如
說修行。

• 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羅蜜中，廣說菩薩所應學法。」

【概要】

• 諸法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，能受持諸法實相者，當
然不離般若波羅蜜。

• 佛說般若波羅蜜經，主要對象是教化菩薩，即屬於
菩薩。但從實相般若，這是三乘所共證的，聲聞、
獨覺當然也能受持般若波羅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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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析辯】

• 本段表面上似乎是圍繞著「非心心」在討
論，其實此處最終要表明的還是勝義諦，
即諸法實相不可壞、不可分別。

• 小品般若是從勝義諦的境界來看一切法，
則一切法的究竟法性皆是實相，但同時一
切法的世俗法相也都是如幻如化的。

• 所以無論是心還非心，其實相皆是不可壞、
不可分別，但同時無論是心或非心，從世
俗上來說也都是如幻如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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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菩薩字義

【經文】

• 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得、不見菩
薩，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？世尊！我
不見菩薩法來去，而與菩薩作字言是『菩
薩』，我則疑悔。

• 世尊！又菩薩字無決定、無住處。所以者
何？是字無所有故，無所有、亦無定無處。
若菩薩聞是事，不驚不怖，不沒不退，當
知是菩薩畢竟住不退轉地，住無所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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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】

• 須菩提持續以無所得、一切法如幻不實，來解
說「菩薩」的概念。

• 菩薩法如幻不實，「菩薩」(菩提薩埵/ 
bodhisattva)一詞也是如幻不實的。即然菩薩
法如幻不實無有來去，若非得要從語言文字去
稱謂、定義它，當然會生疑悔。

• 此外，語言、名稱等，本身也是無決定、不真
實的，所以依據語言文字去定義菩薩的真義更
是有問題的。

• 最後須菩提總結說，如果有菩薩聽聞到這樣的
教說而能不驚不怖等，即是不退轉菩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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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析辨】

• 由於本品可說是小品般若中最早成立的部分，所
以此段文有可能是大乘經中最早提出「不退轉」
概念的經文。

• 由於小品般若還沒有菩薩十地的說法，根據其本
身的說法，菩薩位可歸為簡要的四階：初學、久
學(修六度)、不退轉和一生補處。

• 不退轉位(avaivart)又常直譯阿毘跋致、阿惟越致，
是指成佛的菩提願不退，主要是針對不退墮為二
乘所說的。

• 本經以下有『阿惟越致相品』，屆時再做討論。

14



【經文】

• 「復次，世尊！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
應色中住，不應受、想、行、識中住。何
以故？若住色中，為作色行；若住受、想、
行、識中，為作識行。若行作法，則不能
受般若波羅蜜，不能習般若波羅蜜；不具
足般若波羅蜜，則不能成就薩婆若。何以
故？色無受想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受想。
若色無受則非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受則
非識。般若波羅蜜亦無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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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菩薩應如是學行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菩薩諸

法無受三昧，廣大、無量、無定，一切聲

聞、辟支佛所不能壞。何以故？是三昧，

不可以相得。若是三昧可以相得，先尼梵

志於薩婆若智不應生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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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導讀】

• 本段主要思想可用《金剛經》所說的：「應無所
住而生其心」來解說。本段又可分成兩小段，前
小段以五蘊說明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後段舉
梵志先尼的故事為列，說明五蘊皆空。

• 此段說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(生其心)，不應住於五
蘊中(無所住)，如果住於五蘊中，則受五蘊所繫縳，
如此則無法受持般若波羅蜜，無法行持般若波羅
蜜則無法成就一切智(佛智)。因為五蘊本來就無執
取相—無相。

• 菩薩如果能如此行持般若波羅蜜，則對一切法不
執取、無所得，就稱為「無執取三昧」，這是一
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比擬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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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經文】

• 「先尼梵志以有量智入是法中，入已不受色，不
受受、想、行、識。是梵志不以得聞見是智，不
以內色見是智，不以外色見是智，不以內外色見
是智，亦不離內外色見是智；不以內受、想、行、
識見是智，不以外受、想、行、識見是智，不以
內外受、想、行、識見是智，亦不離內外受、想、
行、識見是智。先尼梵志信解薩婆若智，以得諸
法實相，故得解脫。得解脫已，於諸法中無取無
捨，乃至涅槃亦無取無捨。世尊！是名菩薩般若
波羅蜜，不受色、不受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雖不受
色，不受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未具足佛十力、四無
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，終不中道而般涅槃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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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先尼梵志(Śreṇika)的故事出自《雜阿含》105經。先

尼梵志是我見外道，以我見來請示佛陀。因為其具

我見，所以本經說其為「有量智」。相對的般若波

羅蜜知一切法空，所以稱為廣大、無量智。

• 佛為先尼開示：世上有三種宗教師，第一種人見到

現世的身心作用，故主張唯現世有實我，死後則不

知，這是斷滅見。第二種認為現世有實我，死後還

是有我，這一種則落於常見。第三種是不見現世真

實有我，也不見死後真實有我，這是佛陀的教說。

接著佛陀為其示五蘊無常、苦、無我，能證無我者

順得涅槃。最後先尼破除我見證得阿羅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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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經則以般若無所得的觀點來重新詮釋，
修行不能離於五蘊，但又不能執取五蘊，
即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

• 不但不能執取五蘊，更是不取一切法，連
涅槃也不能執取。

• 最後總結道：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能
執取一切法的同時，又必須修集一切佛功
德(佛十力等)，如果能這樣的話，未成佛前
決不會中途入涅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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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何者般若

一、離一切自性

【經文】

「復次，世尊！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應如是思惟：
『何等是般若波羅蜜？是誰般若波羅蜜？若法不
可得，是般若波羅蜜耶？』若菩薩作是思惟觀時，
不驚不畏不怖，不沒不退，當知是菩薩不離般若
波羅蜜行。」

爾時舍利弗語須菩提：「若色離色性，受、想、
行、識離識性，般若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性者，
何故說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行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色離色性，受、
想、行、識離識性，般若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性，
是法皆離自性，性相亦離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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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舍利弗言：「若菩薩於是中學，能成就薩婆若

耶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如是學

者，能成就薩婆若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無生無成

就故。若菩薩如是行者，則近薩婆若。」

【概要】

• 本段主要在說明菩薩學般若波羅蜜，要學知一切

法無有個別的真實自性(無自性)，如幻如化，一切

法無所得。經文先提出兩個問題：1、什麼是般若

波羅蜜，2、般若波羅蜜屬於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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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接著舍利弗問：「如果一切法無自性，色無色
自性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也沒有自性，般若波羅
蜜也沒有自性，這樣菩薩如何修行般若波羅
蜜」。

• 須菩提回答：「正是如此! 修學般若波羅蜜者
就是離一切法自性，連般若波羅蜜自性也不可
取著」。

• 舍利弗繼續問道：「這樣學能成就一切智(成佛
)？」須菩提回答：「當然! 菩薩這樣學當然能
成就一切智，因為一切法本來不生不滅。如果
菩薩這樣修行的話，就近於一切智了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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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析辨】

• 本段經文提出了兩個問題，經文上似乎並沒有直
接回答，但從舍利弗和須菩提的問答中，已間接
的回答了問題。即：離一切法自性即是般若，故
古德說一切法不生則般若生。而般若雖攝三乘但
主要的對象是發菩提心者—菩薩，所以般若波羅
蜜但屬菩薩。

• 此外從深處剖析，其實本段經文是從較溫和的方
式來破斥部派佛教的法有論。部派佛教中，上座
有一切有部認為蘊、處、界等諸法各有其自性
(svabhāva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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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色自性是變礙—變壞和質礙，而另一方面，色
法也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風等四大所構成，而四大
的各別自性是堅、濕、煖、動等。除了色以外，
受等四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也各有其自性，並
總攝為五位七十五法，這些法體自性都是實有而
不壞的。

• 初期般若經延續大眾部一類重勝義實相的證悟，
反對上座法體實有的思想，所以提出修學般若要
離一切法的各別自性。後代龍樹的中觀學派正是
繼承般若經這種無自性的思想，更有組織、系統、
邏輯的評擊法有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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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行般若
1、有相行

【經文】

• 爾時須菩提語舍利弗言：「菩薩若行色行為行相，
若生色行為行相，若滅色行為行相，若離色行為
行相，若空色行為行相。我行是行，亦是行相。
若行受、想、行、識行為行相，若生識行為行相，
若滅識行為行相，若壞識行為行相，若空識行為
行相。我行是行，亦是行相。若作是念：『能如
是行者，是行般若波羅蜜』，亦是行相。當知是
菩薩未善知方便。」

26



【概要】

• 須菩提告訴舍利弗：修行時如果取色而修，
則是有相行(有執取)。

• 例如觀察色的生起、滅去，離色、色的空
等，受、想、行識等也是一樣，或則有
「我在修行」的想法，如果這樣修行，則
是有相行。

• 如果有菩薩認為：「這樣的修行就是在行
般若波羅蜜」，則也是有相行。這一類的
菩薩是不懂修般若波羅蜜的正確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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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無相行

【經文】

• 舍利弗語須菩提：「今菩薩云何行，名為行般
若波羅蜜？」須菩提言：「若菩薩不行色，不
行色生，不行色滅，不行色壞，不行色空，不
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行識生，不行識滅，不
行識壞，不行識空，是名行般若波羅蜜。不念
行般若波羅蜜，不念不行，不念行不行，亦不
念非行非不行，是名行般若波羅蜜。所以者何？
一切法無受故。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昧，廣大、
無量、無定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壞。菩
薩行是三昧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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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須菩提承佛威神，而作是言：「若菩薩行是三昧，
不念不分別：『是三昧我當入，是三昧我今入、
我已入。』無如是分別，當知是菩薩已從諸佛得
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」

• 舍利弗語須菩提：「菩薩所行三昧，得從諸佛受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是三昧可得示不？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舍利弗！何以故？善男子！
不分別是三昧。所以者何？三昧性無所有故。」
佛讚須菩提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說汝於無諍三
昧, 人中最為第一。如我所說，菩薩應如是學般若
波羅蜜。若如是學者，是名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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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如是學，為學何法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如是學，於法無所學。何以故？
舍利弗！是諸法不爾，如凡夫所著。」

• 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云何有？」佛言：「如
無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諸法無所有故名無明。凡夫
分別無明，貪著無明，墮於二邊，不知不見，於無
法中憶想分別，貪著名色。因貪著故，於無所有法，
不知不見，不出不信不住，是故墮在凡夫貪著數
中。」

• 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如是學，亦不學薩婆
若。」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如是學，亦不學薩婆若。
如是學，亦名學薩婆若、成就薩婆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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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】

• 從般若經的觀點，一切法宛然有，如幻如
化，但當下無自性而畢竟空寂，畢竟空卻
因果不失而宛然有。

• 凡夫無明煩惱未斷，所以於宛然有的諸法
不知其畢竟空寂，執為實有而起貪著(包括
瞋、癡)，故生死不斷(墮凡夫數中)。

• 因此須菩提告訴舍利弗無相行才是正確的
行般若波羅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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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無相行並非在五蘊中觀察其生、滅、壞、
空等種種相，而是了知五蘊的當體無自性，
如幻如化、不生不滅、畢竟涅槃，甚至在
修學般若波羅蜜時，亦不可執取有誰在修、
修了什麼法。

• 如果能如此的無相行，不但能得佛授記，
而且很快就能成就一切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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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析辨】

• 《阿含經》以來，傳統佛法大多是從觀無
常入手，即觀五蘊生滅變化無常，從而體
悟五蘊無我，最終達到究竟涅槃。即《阿
含經》常說的：無常故苦、苦故無我無所，
聖弟子住無我想，心離我慢，順得涅槃。

• 也可說是三法印的次第悟入，從無常到無
我，再從觀無我而斷一切煩惱得涅槃。

• 然而般若思想的特法是直從涅槃法性入手，
觀一切法無生無滅，畢竟空寂，這才說：
「不行色生，不行色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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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從三法印次第觀入，一則直觀法性涅槃，
這只是方法上的不同，並非有實質上的不
同。

• 大抵上說，佛為一般根性從無常、無我次
第引入涅槃。但為利根者，即直揭諸法不
生不滅本自涅槃，這也就是般經說的為久
學者說。

• 總之，涅槃的不生不滅，從事相上說，是
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的消散過程，
即從相上悟無常、無我。但從法性上說，
這是諸法本性，本來如此，一一法本自涅
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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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幻人行

【經文】

• 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問：『幻人學薩婆若，
當成就薩婆若不？』世尊！我當云何答？」

• 「須菩提！我還問汝，隨汝意答。於意云何？幻異
色，色異幻，幻異受、想、行、識耶？」須菩提言：
「幻不異色，色不異幻。幻即是色，色即是幻。幻
不異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識不異幻。幻即是識，識即
是幻。」

• 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五受陰名為菩薩不？」「如
是，世尊！」

• 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當如
幻人學。何以故？當知五陰即是幻人。所以者何？
說色如幻，說受、想、行、識如幻，識是六情五
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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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要】

• 須菩提問佛陀，如果有人問幻化之人學薩婆若，
能否成就薩婆若？佛陀並沒有直接回答須菩提的
問題，而是以反問的方式來代替回答。

• 佛陀反問須菩提，現實眾生由五蘊所構成，五蘊
和幻有不同嗎？須菩提回答：五蘊和幻是一樣的。
佛陀接著問，那麼一位發大心修行的人(菩薩)是不
是由五蘊所構成的呢？須菩提回答：「是的」。
佛陀最後開示說：菩薩發願成就無上正等正覺，
就要像幻人一樣學習。為什麼呢？應知五蘊就是
幻人，因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等五蘊就是幻，
六根等也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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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析辨】

• 本小段又可稱之為「幻人喻」，是以咒術所變現
的易解幻來比喻現實的難解幻，主要是強調菩薩
在學習中要了悟身心無實如幻，不可執著，這樣
才能成就一切智。

• 依於本經這一小段，《大品般若》依此小段另外
獨立發展成「幻學品」。本段的要義即是《金剛
經》的名偈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、幻、泡、影，
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

• 佛教說的「有為法」常是指構成身心的一切法，
如經典常說的蘊、處、界等，而五蘊中的色蘊是
最常拿來作說明代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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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此外，經上也常用各種生活中容易了解的現象
如夢、幻、泡、影等等，來作為五蘊身心不實
的比喻。

• 從緣起的因果施設邊說，即空的假名有，雖一
切法如幻，但不可說無；從自性不可得邊說，
即假的自性空，不可說有。

• 觀假名如幻等而悟入畢竟空，離一切相，即為
菩薩正觀，最終能成就薩婆若。

• 只是在本經中，時而強調如幻的假名有，而不
落入斷滅見；時而強調幻有的畢竟空而不落入
常見。本段主在強調幻有無實的畢竟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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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發意菩薩

【經文】

• 「世尊！新發意菩薩聞是說者，將無驚怖退沒
耶？」佛告須菩提：「若新發意菩薩隨惡知識，
則驚怖退沒。若隨善知識聞是說者，則無驚怖沒
退。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何等是菩薩惡知識？」佛言：
「教令遠離般若波羅蜜，使不樂菩提。又教令學
取相分別、嚴飾文頌，又教學雜聲聞、辟支佛經
法，又與作魔事因緣。是名菩薩惡知識。」

• 「世尊！何等為菩薩善知識？」「若教令學般若
波羅蜜，為說魔事，說魔過惡；令知魔事、魔過
惡已，教令遠離。須菩提！是名發大乘心大莊嚴
菩薩摩訶薩善知識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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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】

• 在說明了一切眾生如幻、如化後，由於般若無所

得的甚深教義，對初學者有一定的困難度，深怕

初學者不能了解深義而引起驚恐，所以須菩提會

有所擔憂。

• 佛陀開示，初學者只要善智識的引導學習，就不

會有什麼問題了。但如果是遇上惡知識的話，則

會有驚怖沒退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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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勸說、教導以下四類事者，即是惡知識：

1、教導遠離般若波羅蜜，使人不願發無上菩
提心。

2、教導取相分別，重文字偈頌詞藻的修飾。

3、不專注教導般若經，而參雜教導二乘法。

4、教導學習魔事。

• 相反的，如果是一心教導般若波羅蜜，勸發無
上菩提心，勸說離魔事，這一類的即為菩薩善
知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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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菩薩句義

一、菩薩

【經文】

• 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言菩薩，菩薩
有何義？」

• 佛告須菩提：「為學一切法無障礙，亦如
實知一切法，是名菩薩義。」

【概要】

• 為成佛道遍學一切法，而無有障礙，是因
為如實知一切法如幻如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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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摩訶薩

【經文】

• 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知一切法名為菩薩義，

復以何義名為摩訶薩？」佛言：「當為大眾作上首，

名為摩訶薩義。」

• 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亦樂說所以為摩訶薩

義。」佛言：「樂說便說。」

• 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為斷我見、眾生見、

壽者見、人見，有見無見、斷見常見等，而為說法，

是名摩訶薩義。於是中心無所著，亦名摩訶薩義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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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何故於是中心無所著？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無心故，於是中心無所著。」

•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發大莊
嚴，乘大乘故，是名摩訶薩義。」

【概要】

• 從佛和弟子們的解說可知摩訶薩四義：

1、眾生之上首：眾生中之最上。

2、無相說法：為眾生說法時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
生相等等。

3、無所著：即三輪體空。

4、發大菩提心、修大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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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我等四見(相)

45

o 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，都是眾生的異名；般若經
中有十六種異名，都不外從眾生的某一特性而立
名，眾生即執此為實有。

o 我(atman)，是主宰義，即每一眾生都有自己作主
與支配其他（宰）的意欲，所以稱為我。

o 眾生(sattva)，又譯為有情，約現在說：即五眾和
合生的──有精神與物質和合的複合體。

o 人(pudgala),又譯為補特伽羅、數取趣等。從三
世說：即由前生來今生，今生去後生，不斷的生
了又死，死了又受生的有情。

o 壽者(jīva)，時間相，眾生的從生到死，成就命根
，有一期的生命相續。



• 見(相)

o 見(dṛṣtya)執見、執為實有。

o 相(samjña)，想，取為實有的概念。
o 以般若正觀，即無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的實性可
得。

o 但在五眾和合的緣起法中，有無性從緣的和合相
續──假我；依此假名眾生，成立業果相續，生死
輪迴。

o 眾生不知無我而執為實有我及我所，所以起惑造
業，生死不了；如達自性空而離自我的妄執，即
能解脫而入無餘涅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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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無相菩提心

【經文】

• 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言菩薩發大莊嚴，云

何名為發大莊嚴？」佛言：「菩薩作是念：『我

應度無量阿僧祇眾生。度眾生已，無有眾生滅度

者。』何以故？諸法相爾。

• 譬如工幻師，於四衢道，化作大眾，悉斷化人頭。

於意云何？寧有傷有死者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

也，世尊！」佛言：「菩薩亦如是，度無量阿僧

祇眾生已，無有眾生滅度者。若菩薩聞是事，不

驚不怖，當知是菩薩發大莊嚴。」

47



• 須菩提言：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當知是菩薩發大莊

嚴而自莊嚴。何以故？薩婆若是不作不起法，為眾

生故發大莊嚴。是眾生亦是不作不起法。何以故？

色無縛無解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縛無解故。」

• 富樓那語須菩提：「色無縛無解，受、想、行、識

無縛無解耶？」須菩提言：「色無縛無解，受、想、

行、識無縛無解。」富樓那言：「何等色無縛無解？

何等受、想、行、識無縛無解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幻

人色是無縛無解，幻人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縛無解。

無所有故，無縛無解；離故，無縛無解；無生故，

無縛無解。是名菩薩摩訶薩發大莊嚴而自莊嚴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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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】

• 發菩提心(發大莊嚴)，本經此段以大悲大願(度眾生)
去說明，可見離了大悲大願，即沒有菩薩，也沒有
佛道可成。

• 菩薩雖願滅度無限量、不可計算、無邊際的眾生，
但在菩薩的菩提心行中，不見有一個眾生得滅度的。

• 因菩薩觀緣起相依相成，無自性可得，通達自身眾
生身為同一空寂性，無二無別，不見實有眾生為所
度者。

• 如此，才是菩薩的大菩提心，才能度一切眾生。否
則，即執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離空無
我慧── 般若的悲願，即不成其為菩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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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大乘

【經文】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為大乘？云何
為菩薩發趣大乘？是乘住何處？是乘從何處出？」佛
告須菩提：「大乘者，無有量、無分數故。是乘從何
處出、住何處者？是乘從三界出、住薩婆若。無乘是
乘出者。何以故？出法、出者，俱無所有，何法當
出？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言摩訶衍、摩訶衍者，勝
出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。世尊！摩訶衍與虛空等。
如虛空，受無量阿僧祇眾生；摩訶衍亦如是，受無量
阿僧祇眾生。是摩訶衍如虛空，無來處，無去處，無
住處；摩訶衍亦如是，不得前際，不得中際，不得後
際。是乘三世等，是故名為摩訶衍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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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佛讚須菩提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諸菩薩摩
訶薩摩訶衍，應如汝所說。」

•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
佛使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，乃說摩訶衍？」

• 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所說將無離般
若波羅蜜耶？」「不也，須菩提！汝所說
隨順般若波羅蜜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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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】

• 以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成如來果的大乘法門，
才是佛法的真實意義，如來教化的真正目的。

• 稱為大乘，從立名來說，不外乎『待小名大』。
這就是說：與小乘比對起來，不同於小乘，所以
名為大乘。這或者是超勝了小乘的，或者是廣大
含容了小乘的。無論是『殊勝大』，『含容大』，
總之是對小立名的。

• 然大乘法的超勝，是超勝到無所對待的。大乘法
的含容，是含容到無所不攝的。

• 所以以大乘的真義說，實在是不可以大小的比對
來表示的，是絕待的，不過勉強稱為為大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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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小結

一、人我空

【經文】「世尊！我不得過去世菩薩，亦不得未來、
現在世菩薩。色無邊故，菩薩亦無邊；受、想、行、
識無邊故，菩薩亦無邊。世尊！如是一切處、一切
時、一切種菩薩不可得，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？
我不得不見菩薩，當教何法入般若波羅蜜？世尊！
所言菩薩、菩薩者，但有名字。譬如所說我，我法
畢竟不生。世尊！一切法性亦如是。此中何等是色
不著不生？何等是受、想、行、識不著不生？色是
菩薩不可得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菩薩不可得，不可
得亦不可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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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導讀】

• 從本段開始一直到此品結束，可視為本品
的總結，是回應前面須菩提替佛講授菩薩
學習般若波羅蜜的結說。

• 此段重點在於說明人我空，即發菩提心度
眾生的菩薩是由五蘊所成，所以菩薩了不
可得、如幻如化畢竟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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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我空

【經文】

• 「世尊！一切處、一切時、一切種，菩薩不可
得，當教何法入般若波羅蜜？世尊！菩薩但有
名字。如我畢竟不生，諸法性亦如是。

• 此中何等是色不著不生？何等是受、想、行、
識不著不生？諸法性如是，是性亦不生，不生
亦不生。

• 世尊！我今當教不生法入般若波羅蜜耶？何以
故？離不生法，不可得菩薩行阿耨多羅三藐三
菩提。若菩薩聞作是說，不驚不怖，當知是菩
薩行般若波羅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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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世尊！菩薩隨行般若波羅蜜時作是觀，諸
法即不受色。何以故？色無生即非色，色
無滅即非色。無生無滅，無二無別。若說
是色，即是無二法。

•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受受、想、行、
識。何以故？識無生即非識，識無滅即非
識。無生無滅，無二無別。若說識，即是
無二法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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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導讀】

• 此段重在說明法我空，即講成人我的法—五
蘊也是了不可得、如幻如化畢竟空。

• 因為無論是人或法，都是不生不滅，法性
本然如此。

• 然而菩薩卻也不可離於五蘊合和如幻的一
切，否則將落入斷滅見，而無法修習般若
波羅蜜，更無法成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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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一切法無生性空

【經文】

• 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如我解須菩提所說義，菩
薩即是無生。若菩薩無生，何以故有難行，為
眾生故受苦惱？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我不欲使菩薩有難行。何以故？
生難行想、苦行想，不能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。
於眾生生易想、樂想、父母想、子想、我所想，
則能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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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我、法，一切處、一切時、一切種不可得。
菩薩於內外法中，應生如是想。若菩薩以如是
心行，亦名難行。如舍利弗所言：『菩薩無
生。』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實無生。」

• 舍利弗言：「但菩薩無生，薩婆若亦無生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薩婆若亦無生。」舍利弗言：
「薩婆若無生，凡夫亦無生？」須菩提言：
「凡夫亦無生。」

• 舍利弗語須菩提：「若菩薩無生，菩薩法亦無
生；薩婆若無生，薩婆若法亦無生；凡夫無生，
凡夫法亦無生。今以無生得無生，菩薩應得薩
婆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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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須菩提言：「我不欲令無生法有所得。何以
故？無生法不可得故。」

• 舍利弗言：「生生無生生。汝所言『樂說』，
為生為無生？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諸法無生，所言無生，樂說亦無
生，如是樂說。」

【導讀】

• 本段主在強調並重複說明一切法—包人我、
眾生、般若、薩婆若等，都是無生性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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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菩薩般若波羅蜜力

【經文】

• 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汝於
說法人中，最為第一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
隨所問皆能答故。」須菩提言：「法應爾。
諸佛弟子，於無依止法，所問能答。何以
故？一切法無定故。」

• 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是何波羅蜜
力？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是般若波羅蜜力。舍利弗！
若菩薩聞如是說、如是論時，不疑不悔不
難，當知是菩薩行，是行不離是念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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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舍利弗言：「若菩薩不離是行、不離是念，一切
眾生亦不離是行、不離是念，一切眾生亦當是菩
薩。何以故？一切眾生不離是念故。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舍利弗！汝欲離我而
成我義。所以者何？眾生無性故，當知念亦無性；
眾生離故，念亦離；眾生不可得故，念亦不可得。
舍利弗！我欲令菩薩，以是念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【導讀】

• 本小段是最後的結說，即一切法無生性空，
所以菩薩以無所得心度一切眾生，即是學
般若波羅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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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釋提桓因品

第一節釋提桓因請法

【提要】

• 本節分三段，第一段是以釋提桓為首，印
度諸天神祇的集會，代表著佛教對印度傳
統信仰的適應與容受。

• 第二段是釋提桓因的請法，以及須菩提的
勸發菩提心。

• 第三段是佛陀對須菩提的鼓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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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經文】

第一段 印度諸天

• 爾時釋提桓因，與四萬天子，俱在會中；
四天王，與二萬天子，俱在會中；娑婆世
界主、梵天王，與萬梵天，俱在會中；乃
至淨居天眾，無數千種，俱在會中。是諸
天眾，業報光明，以佛身神力光明故，皆
不復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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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段釋提桓因請法

• 爾時釋提桓因語須菩提言：「是諸無數天
眾，皆共集會，欲聽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
義。菩薩云何住般若波羅蜜？」

• 須菩提語釋提桓因及諸天眾：「憍尸迦！
我今當承佛神力，說般若波羅蜜。若諸天
子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今應當
發。若人已入正位，則不堪任發阿耨多羅
三藐三菩提心。

• 何以故？已於生死作障隔故。是人若發阿
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我亦隨喜，終不斷
其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上人應求上法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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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段：佛陀的讚嘆

• 爾時佛讚須菩提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能
如是勸樂諸菩薩。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我當報佛恩。如過去
諸佛及諸弟子教，如來住空法中亦教學諸
波羅蜜。如來學是法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
菩提。世尊！我今亦當如是護念諸菩薩。
以我護念因緣故，諸菩薩當疾得阿耨多羅
三藐三菩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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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

一、不住一切法

• 「不住一切法」與上一章中所說的「無相
行」意義一樣。

• 發大菩提心的菩薩，應學般若波羅蜜與空
相應，如此則不應執取五蘊以及五蘊的種
種相，如常無常、苦樂、淨不淨、我無我、
空不空等等。

• 也不應證入二乘種種聖果(也可理解為不執
取二乘聖果)，即聲聞四果和辟支佛果等，
以避免未成佛道之前就入了涅槃。

67



二、一切法如幻

• 本段的大意可參考上一章的「幻人行」一
段。

• 上一段說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與空相應，能
不住一切法。

• 本段旨在說明為什麼菩薩不住一切法，因
為一切法本來就是不生不滅如幻如化。

• 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就算有比涅槃更甚深
的法，也還是如幻如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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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不壞假名而說實相

• 舍利弗、富樓那、迦栴延等提出疑問：般若這種
「涅槃如幻如化」的甚深教法有誰能受持呢？

• 阿難提出看法，認為唯有般若甚深義唯有不退轉菩
薩、正見具足者和漏盡阿羅漢等能受持。

• 而須菩提則從般若無所得的立場回答：「無法可說，
無法可示。以是義故，無能受者。」

• 接著，釋提桓因為了表達其對須菩提的景仰，便變
化奇華散落莊嚴供養。

• 須菩提知道這些華非真華，為神通變化而來，所以
心想：「這些華不是樹所生，是從意念變化而來。」
釋提桓因知道了須菩提內心所想，便對須菩提說：
「(一切法不生)，華既然不生，當然也不是從心所
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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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須菩提則回答：「若真一切法不生，華也不生，
那就不稱為『華』了(落斷滅見)!」釋提桓因心想：
「須菩提智慧高超，不違反世間語言(花)而解說實
相(畢竟空)」。釋提桓因瞭解了不壞假名而說實相
的教義後，進一步闡述了不落斷、常兩邊的般若
行。

• 舍利弗總結：空有的相融相攝。也就是即要發菩
提心、學習一切佛法，但又要無所得相應而無所
取。如果認為一切法無生而不須遍學一切法、不
必發菩提心，這即落入斷滅見；相反的，如果發
心修學，而不能與無所得相應，則落入有所得的
常見，也是無法解脫乃至成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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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求般若波羅蜜

• 釋提桓問舍利弗：想學般若波羅蜜，要從
哪裡求學？

• 舍利弗從世俗假名有回答：從須菩提的轉
授中求學。

• 須菩提則是維持其一向的態度，從究竟勝
義說：無所求而求，即無相求。(這可參考
上一章，學行般若波羅蜜中「無相行」一
段的說明，其原則是一樣的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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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小結：眾生義

【經文】

• 釋提桓因言：「長老須菩提！云何眾生無邊，般
若波羅蜜無邊？」

• 「憍尸迦！眾生無量，算數不可得。是故眾生無
邊，般若波羅蜜無邊。」

• 釋提桓因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眾生有何義？」須
菩提言：「眾生義即是法義。於意云何？所言眾
生、眾生有何義？」

• 釋提桓因言：「眾生非法義，亦非非法義，但有
假名。是名字無本無因，強為立名，名為眾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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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須菩提言：「於意云何？此中實有眾生可
說可示不？」「不也！」

• 須菩提言：「憍尸迦！若眾生不可說不可
示，云何言：『眾生無邊，般若波羅蜜無
邊？』憍尸迦！若如來住壽，如恒河沙劫，
說言：『眾生、眾生。』實有眾生生滅
不？」釋提桓因言：「不也！何以故？眾
生從本已來，常清淨故。」「憍尸迦！是
故當知眾生無邊，般若波羅蜜無邊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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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】

• 本章以「眾生非實有」一小段來做為總結，
其主要的大意即《金剛經》所說的眾生、
眾生即非眾生是名眾生。

• 這即是說一切眾皆是如幻的假名而有，並
非有實體的自性，這即是所謂眾生的真實
意義。眾生雖是無實的假名有，然而一般
凡夫眾生以我執而執為實有，而這我執為
本的凡夫眾生是無量無邊的。這無量無邊
的凡夫眾生唯般若波羅蜜能度，故說「眾
生無邊，般若波羅蜜無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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